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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每股派发现金红利（含税）：每股人民币0.4元，每10股人民币4.0元。

2．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

3．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4．本次A股利润分配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现有A股股本5,

904,049,3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6．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安排请见本公司发布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的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5,904,049,311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4.0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公司不存在“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超过两个月”的情形。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5,904,049,311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

4.0元（含税）。（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现金3.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证券账号 股东名称

1 08XXXXX569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XXXXX692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3 08XXXXX86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51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硕、刘伯勋

咨询电话：020-87550265、87550565

传真电话：020-8755416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文件；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文件；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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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14号），批复主

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

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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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持股比例触及

1%

刻度的公告

股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盈方微” ）于2025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上限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方证券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持股比例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 东方证券于

2025年6月20日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43,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743,

000股，持股比例从6.2076%减少至6.0000%，权益变动持股比例触及1%刻度。 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20日

权益变动过程

因项目退出需要， 东方证券于2025年6月20日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盈方微1,743,000股股份。本次减持不会导致盈方微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盈方微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盈方微 股票代码 000670.SZ

变动类型（可多

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74.3000 0.2076

合计 174.3000 0.207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5,211.2365 6.2076 5,036.9365 6.0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211.2365 6.2076 5,036.9365 6.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2025年5月28日，盈方微代东方证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东方证券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184,68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本

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东方证券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东方证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277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

2025

–

041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3日下午15:00（星期一）；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23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13楼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9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3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8,922,17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37.938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0,478,6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7252%。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27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8,443,53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212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529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8,473,4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50%。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240,6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80％； 反对1,

88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8％；弃权48,794,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3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52％。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91,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510％；反对1,88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1％；弃权48,

794,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3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9799％。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更新后）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205,8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14％； 反对1,

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8％；弃权48,834,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7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8％。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57,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239％；反对1,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8％；弃权48,

834,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113％。

2.02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568,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909％； 反对1,

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8％；弃权49,471,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410,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3％。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120,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280％；反对1,88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8％；弃权49,

471,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10,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072％。

2.03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00,8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48％； 反对1,

968,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弃权49,153,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088,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3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52,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86％；反对1,968,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9％；弃权49,

153,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88,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595％。

2.0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520,3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18％； 反对1,

861,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弃权49,540,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43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3％。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71,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903％；反对1,861,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88％；弃权49,

540,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3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608％。

2.05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177,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59％； 反对1,

88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0％；弃权48,856,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9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7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28,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015％；反对1,88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9％；弃权48,

856,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91,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286％。

2.06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15,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351％； 反对3,

200,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2％；弃权49,505,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42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76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748％；反对3,200,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6％；弃权49,

505,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2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336％。

2.07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26,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505％； 反对3,

200,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1％；弃权48,89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94,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44％。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377,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499％；反对3,200,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10％；弃权48,

89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94,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591％。

2.08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499,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888％； 反对3,

203,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8％；弃权49,218,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17,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54％。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05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959％；反对3,203,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9％；弃权49,

218,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17,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102％。

2.09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775,6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00％； 反对1,

95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3％；弃权49,188,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094,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26,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890％；反对1,95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4％；弃权49,

188,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94,3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865％。

2.10过渡期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723,9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203％； 反对1,

909,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0％；弃权49,289,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22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8％。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275,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488％；反对1,909,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1％；弃权49,

289,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2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652％。

2.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154,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16％； 反对1,

90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3％；弃权48,86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804,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05,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836％；反对1,90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2％；弃权48,

86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04,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372％。

2.12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76,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90％； 反对1,

882,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9％；弃权49,163,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04,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27,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72％；反对1,882,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2％；弃权49,

163,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04,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676％。

2.13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43,6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29％； 反对1,

88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0％；弃权49,195,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35,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94,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20％；反对1,88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8％；弃权49,

195,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35,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922％。

2.14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914,8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782％； 反对1,

899,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1％；弃权51,107,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049,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6％。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466,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406％；反对1,899,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5％；弃权51,

107,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49,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7809％。

2.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37,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9％； 反对3,

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2％；弃权49,194,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36,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088,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249％；反对3,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3％；弃权49,

194,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36,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918％。

2.16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920,5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903％； 反对3,

187,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7％；弃权50,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71,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667％； 反对3,187,6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2％； 弃权50,

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521％。

2.17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195,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532％； 反对3,

197,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6％；弃权51,528,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36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2％。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3,74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4025％；反对3,197,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90％；弃权51,

528,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6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1085％。

2.18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917,8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97％； 反对3,

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2％；弃权50,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7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69,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646％；反对3,190,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3％；弃权50,

813,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1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521％。

2.19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561,9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15％； 反对1,

936,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2％；弃权51,423,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353,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3％。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113,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659％； 反对1,936,7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5％； 弃权51,

423,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53,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0265％。

2.20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43,4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404％； 反对1,

885,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4％；弃权50,793,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716,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2％。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794,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964％；反对1,885,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4％；弃权50,

793,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16,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362％。

2.21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02,1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51％； 反对1,

882,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0％；弃权49,237,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7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53,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97％；反对1,882,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6％；弃权49,

237,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7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248％。

2.22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238,6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395％； 反对1,

90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8％；弃权50,780,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720,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5,789,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927％；反对1,903,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4％；弃权50,

780,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20,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259％。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536,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49％；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506,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43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88,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31％；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506,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3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348％。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127,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66％； 反对1,

90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6％；弃权48,89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821,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38％。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679,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631％；反对1,901,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4％；弃权48,

89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21,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565％。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796,6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40％； 反对1,

922,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6％；弃权49,20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2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4％。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47,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054％；反对1,922,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8％；弃权49,

202,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2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978％。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527,3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831％；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516,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43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1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078,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958％； 反对1,878,4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 弃权49,

516,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3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421％。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170,5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47％；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8,873,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80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0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21,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964％；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8,

873,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80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414％。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33,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09％；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21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3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3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84,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337％；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21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3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3041％。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55,9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52％；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18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10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6％。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07,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15％；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187,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107,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863％。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865,5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70％；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178,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088,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78％。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16,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90％；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178,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88,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2788％。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025,4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73％；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018,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2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6％。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76,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835％；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018,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2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544％。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015,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54％； 反对1,

882,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9％；弃权49,024,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67,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759％；反对1,882,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0％；弃权49,

024,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590％。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首次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024,1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70％； 反对1,

884,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2％；弃权49,013,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6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75,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825％；反对1,884,1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6％；弃权49,

013,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33,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510％。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384,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60％； 反对1,

87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659,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574,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8％。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935,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842％； 反对1,878,6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3％； 弃权49,

659,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574,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6535％。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999,7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24％； 反对1,

871,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9％；弃权49,05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57,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7％。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5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635％； 反对1,871,7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9％； 弃权49,

050,6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57,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796％。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333,9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65％； 反对1,

87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709,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624,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3％。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6,885,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52％； 反对1,878,6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3％； 弃权49,

709,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624,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6925％。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985,1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97％； 反对1,

88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1％；弃权49,048,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7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3％。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36,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521％；反对1,888,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1％；弃权49,

048,3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7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778％。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616,4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999％； 反对1,

919,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0％；弃权49,385,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30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7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167,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651％；反对1,919,7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3％；弃权49,

385,9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305,2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406％。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628,9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023％； 反对1,

90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6％；弃权49,38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30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71％。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180,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748％；反对1,90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6％；弃权49,

385,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308,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405％。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638,5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041％； 反对1,

89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9％；弃权49,385,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308,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6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189,8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823％；反对1,89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7％；弃权49,

385,1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308,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400％。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7,681,4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22％； 反对1,

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49,362,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9,28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26％。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232,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157％；反对1,878,4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2％；弃权49,

362,2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85,7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4221％。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859,0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349％； 反对1,

011,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弃权49,052,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97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410,3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323％；反对1,011,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0％；弃权49,

052,0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79,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1807％。

2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8,176,85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59％； 反对1,

894,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2％；弃权48,850,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7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59％。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728,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013％；反对1,894,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7％；弃权48,

850,7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78,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0240％。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莫彪、达代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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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3日在福州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9名，全体董事

参加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由董事刘志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苏军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任期至新一

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止。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苏军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风险控制委

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苏军良先生简历

苏军良先生，1972年11月生，硕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 先后任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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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长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离任的基本情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杨华辉先生的书面辞呈，杨华

辉先生因任职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法定代表

人职务，辞任后不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杨华辉先生确认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与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任何与辞职有关的事项及任何有必要引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

意的情况需要说明。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

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杨华辉

董事、董事长、董事会

战略与ESG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风险控制委

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法

定代表人

2025年6月

22日

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

满

任职年

龄原因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杨华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要求，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申请自公司收到书面辞呈时生效。

杨华辉先生自2017年起担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他长期在银行、信托、

证券等金融领域担任领导工作，熟悉并擅长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任职期间，

他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建设一流证

券金融集团” 的战略目标，对标行业先进、强化集团一体化经营管理、高度重视合规风控体系建设、扎

实推动改革转型，公司各项业务不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杨华辉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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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268号兴业证券大厦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42,710,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刘志辉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272,192 99.7951 5,388,161 0.1714 1,050,623 0.0335

2.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200,352 99.7928 5,469,661 0.1740 1,040,963 0.0332

3.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210,730 99.7932 5,433,211 0.1729 1,067,035 0.0339

4.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1,486,685 98.1452 5,548,827 1.6429 715,822 0.211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578,618 99.8049 5,495,907 0.1749 636,451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576,267 99.8048 5,477,351 0.1743 657,358 0.020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520,929 99.8030 5,485,007 0.1745 705,040 0.0225

8.议案名称：关于撤销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346,631 99.7975 5,474,052 0.1742 890,293 0.0283

9.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140,578 99.7909 5,293,640 0.1684 1,276,758 0.0407

10.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609,017 99.8058 5,532,503 0.1760 569,456 0.0182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669,266 99.8078 5,449,965 0.1734 591,745 0.0188

12.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571,654 99.8046 5,398,757 0.1718 740,565 0.0236

13.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3,286,301 99.7001 8,272,439 0.2632 1,152,236 0.0367

14.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548,026 97.4174 80,411,815 2.5587 751,135 0.0239

15.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授权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5,945,140 96.6027 106,099,069 3.3760 666,767 0.0213

16.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5,946,418 99.7848 6,116,698 0.1946 647,860 0.0206

17.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039,880 99.7877 5,984,538 0.1904 686,558 0.0219

18.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6,010,769 99.7868 5,471,347 0.1741 1,228,860 0.0391

1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7,432,435 96.9683 94,532,898 3.0080 745,643 0.023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404,365,0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491,916,4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40,327,504 97.5238 5,532,503 2.2450 569,456 0.2312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20,166,508 98.1259 1,725,498 1.4090 569,456 0.465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20,160,996 96.9290 3,807,005 3.071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预计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31,486,685 98.1452 5,548,827 1.6429 715,822 0.2119

1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605,091,375 99.0016 5,532,503 0.9052 569,456 0.0932

11

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

方案的议案

605,151,624 99.0115 5,449,965 0.8917 591,745 0.0968

1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

的议案

601,768,659 98.4580 8,272,439 1.3535 1,152,236 0.1885

1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请授权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04,427,498 82.5316 106,099,069 17.3593 666,767 0.1091

1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董事绩效

考核及薪酬情况专项

说明

604,428,776 98.8932 6,116,698 1.0008 647,860 0.10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9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福建省财

政厅、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 敖菁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